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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船船员适任考试和发证规则》的决定（中华人
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2022年第15号）

文号：交通运输部令2022年第15号

《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船船员适任考试和发证规则〉的决定》
已于2022年4月12日经第9次部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部长 李小鹏

2022年4月14日

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船船员适任考试和发证规则》的决定

交通运输部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船船员适任考试和发证规则》（交通运输部
令2020年第11号）作如下修改：

将第六十五条第一款修改为：“海船在内河行驶，其船长、驾驶员应当按照交通运
输部海事局规定通过相应的考试，并经航线签注，但申请引航的除外”。

个别文字作相应调整。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船船员适任考试和发证规则》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发
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船船员适任考试和发证规则

（2020年7月6日交通运输部发布，根据2022年4月14日《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船船员适任考试和发证规则〉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欢迎使用交通智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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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了提高海船船员素质，保障海上人命和财产安全，保护海洋环境，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以及我国缔结或者加
入的有关国际公约，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本规则适用于为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船船员适任证书（以下简称适任证
书）而进行的考试以及适任证书、适任证书特免证明和外国适任证书承认签证的签发与
管理。

第三条　交通运输部主管全国海船船员适任考试和发证工作。

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在交通运输部的领导下，对海船船员适任考试和发证工作进行统
一管理。

交通运输部海事局所属的各级海事管理机构按照交通运输部海事局确定的职责范围
具体负责海船船员适任考试和发证工作。  

第四条　海船船员适任考试和发证应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便民的原则。

第二章　适任证书

第一节　适任证书基本信息

第五条　适任证书包含以下基本内容：

（一）持证人姓名、性别、出生日期、国籍、持证人签名及照片；

（二）证书编号；

（三）持证人适任的航区、职务；

（四）发证日期和有效期；

（五）签发机关名称和签发官员署名；

（六）规定需要载明的其他内容。

参加航行和轮机值班的适任证书还应当包含证书等级、职能，有关国际公约的适用
条款，持证人适任的船舶种类、主推进动力装置类型、特殊设备操作等内容。

第六条　持证人适任的航区分为无限航区和沿海航区，但无线电操作人员适任的航
区分为A1、A2、A3和A4海区。

第七条　船员职务分为：

（一）参加航行和轮机值班的船员：

1.船长；

2.甲板部船员：大副、二副、三副、高级值班水手、值班水手，其中大副、二副、
三副统称为驾驶员；

3.轮机部船员：轮机长、大管轮、二管轮、三管轮、电子电气员、高级值班机工、
值班机工、电子技工，其中大管轮、二管轮、三管轮统称为轮机员；

4.无线电操作人员：一级无线电电子员、二级无线电电子员、通用操作员、限用操
作员。



（二）不参加航行和轮机值班的船员。

第八条　船长、驾驶员、轮机长、轮机员适任证书分为：

（一）船长、大副、轮机长、大管轮无限航区适任证书分为二个等级：

1.一等适任证书：适用于3000总吨及以上或者主推进动力装置3000千瓦及以上的船
舶；

2.二等适任证书：适用于500总吨及以上至3000总吨或者主推进动力装置750千瓦
及以上至3000千瓦的船舶。

（二）二副、三副、二管轮、三管轮无限航区适任证书适用于500总吨及以上或者
主推进动力装置750千瓦及以上的船舶。

（三）船长、大副、轮机长、大管轮沿海航区适任证书分为三个等级：

1.一等适任证书：适用于3000总吨及以上或者主推进动力装置3000千瓦及以上的船
舶；

2.二等适任证书：适用于500总吨及以上至3000总吨或者主推进动力装置750千瓦
及以上至3000千瓦的船舶；

3.三等适任证书：适用于未满500总吨或者主推进动力装置未满750千瓦的船舶。

（四）二副、三副、二管轮、三管轮沿海航区适任证书分为二个等级：

1.一等适任证书：适用于500总吨及以上或者主推进动力装置750千瓦及以上的船
舶；

2.二等适任证书：适用于未满500总吨或者主推进动力装置未满750千瓦的船舶。

高级值班水手、高级值班机工适任证书适用于500总吨及以上或者主推进动力装置
750千瓦及以上的船舶。

值班水手、值班机工适任证书等级分为：

（一）无限航区适任证书适用于500总吨及以上或者主推进动力装置750千瓦及以上
的船舶；

（二）沿海航区适任证书分为二个等级：

1.一等适任证书：适用于500总吨及以上或者主推进动力装置750千瓦及以上的船
舶；

2.二等适任证书：适用于未满500总吨或者主推进动力装置未满750千瓦的船舶。

电子电气员和电子技工适任证书适用于主推进动力装置750千瓦及以上的船舶。

在拖轮上任职的船长和甲板部船员所持适任证书等级与该拖轮的主推进动力装置功
率的等级相对应。

不参加航行和轮机值班的船员适任证书不分等级。

第九条　船员职能根据分工分为：

（一）航行；



（二）货物操作和积载；

（三）船舶作业和人员管理；

（四）轮机工程；

（五）电气、电子和控制工程；

（六）维护和修理；

（七）无线电通信。

船员职能根据技术要求分为：

（一）管理级；

（二）操作级；

（三）支持级。

第十条　适任证书持有人应当在适任证书适用范围内担任职务或者担任低于适任证
书适用范围的职务。但担任值班水手职务的船员必须持有值班水手或者高级值班水手适
任证书，担任值班机工职务的船员必须持有值班机工或者高级值班机工适任证书。

第二节　适任证书的签发

第十一条　取得适任证书，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年满18周岁（在船实习、见习人员年满16周岁）且初次申请不超过60周岁；

（二）符合船员任职岗位健康要求；

（三）经过船员基本安全培训；

（四）通过相应的适任考试。

参加航行和轮机值班的船员还应当经过相应的船员适任培训、特殊培训，具备相应
的船员任职资历，并且任职表现和安全记录良好。

国际航行船舶的船员申请适任证书的，还应当通过船员专业外语考试。

第十二条　不参加航行和轮机值班的海船船员申请适任证书的，应当提交下列材
料：

（一）海船船员适任证书申请表；

（二）海船船员健康证明；

（三）身份证件；

（四）符合海事管理机构要求的照片；

（五）基本安全培训合格证。

第十三条  参加航行和轮机值班的海船船员初次申请适任证书的，应当取得本规则
第十二条规定的不参加航行和轮机值班的海船船员适任证书，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海船船员适任证书申请表；



（二）海船船员健康证明；

（三）身份证件；

（四）符合海事管理机构要求的照片；

（五）基本安全培训合格证；

（六）专业技能适任培训合格证；

（七）岗位适任培训证明或者航海教育毕业证书；

（八）船员服务簿；

（九）船上见习记录簿；

（十）适任考试合格证明；

（十一）现持有的适任证书。

第十四条 参加航行和轮机值班的海船船员申请适任证书所载职务晋升、航区扩大、
吨位或者功率提高的，应当提交第十三条规定的材料。

持有三副、三管轮适任证书申请二副、二管轮适任证书者，免于提交本规则第十三
条第（七）（九）（十）项规定的材料。

按照本规则规定免于船上见习者，免于提交第十三条第（九）项规定的材料。

第十五条  参加航行和轮机值班的海船船员按照第十九条申请适任证书再有效的，
应提交第十三条规定的除第（七）（九）（十）项外的材料；按照第二十条申请适任证
书再有效的，应提交第十三条规定的除第（七）项外的材料，及经过模拟器培训和知识
更新培训证明材料，按照本规则规定免于船上见习者，免于提交第十三条第（九）项规
定的材料。

第十六条  按照第二十四条规定拟在特殊类型船舶上任职的，除提交本规则第十二
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的相应材料外，还应当提交相应的特殊培训合
格证。

第十七条　海事管理机构对于发证申请，经审核符合本规则规定条件的，应当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交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的要求签发相应的适任
证书。

对初次申请适任证书的船员，海事管理机构应当同时配发船员服务簿。

第十八条　参加航行和轮机值班的船员适任证书有效期不超过5年，不参加航行和
轮机值班的船员适任证书长期有效。适任证书有效期截止日期不超过持证人65周岁生
日。

第十九条　持有船长和高级船员适任证书者，满足下列条件之一，可以在适任证书
有效期届满前12个月内或者届满后3个月内向有相应管理权限的海事管理机构申请适任
证书再有效：



（一）从申请之日起向前计算5年内具有与其适任证书所记载范围相应的不少于12
个月的海上服务资历，且任职表现和安全记录良好。其中，无限航区的船员不少于6个
月是在无限航区的船舶上任职；船长、轮机长担任大副、大管轮或者二副、二管轮担任
三副、三管轮的，可以作为原职务适任证书再有效的海上任职资历。

（二）从申请之日起向前计算6个月内具有与其适任证书所记载范围相应的不少于3
个月的海上服务资历，且任职表现和安全记录良好。

第二十条　未满足本规则第十九条规定的船长和高级船员，申请适任证书再有效
的，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未满足第十九条规定，或者适任证书过期3个月及以上5年以下的，应当参加
模拟器培训和知识更新培训，并通过相应的抽查项目的评估；

（二）适任证书过期5年及以上10年以下的，应当参加模拟器培训和知识更新培
训，并通过相应的抽查科目的理论考试和项目的评估；

（三）适任证书过期10年及以上的，应当参加模拟器培训和知识更新培训，通过相
应的抽查科目的理论考试和项目的评估，并在适任证书记载的相应航区、等级范围内按
照《船上见习记录簿》规定完成不少于3个月的船上见习。

第二十一条　适任证书损坏或者遗失时，持证人除应当向原证书签发的海事管理机
构提交补发申请及本规则第十二条第（一）（三）（四）项或者第十三条第（一）
（三）（四）项要求的材料外，还应当满足下列要求：

（一）适任证书损坏的，应当缴回被损坏的证书原件； 　

（二）适任证书遗失的，应当提交证书遗失说明。

补发的适任证书的有效期截止日期与原适任证书的有效期截止日期相同。

第二十二条　因违反海事行政管理规定被吊销适任证书者，自证书被吊销之日起2
年后，通过低一级职务的适任考试，可以按照本规则第十三条的规定提交相应材料，向
原签发适任证书的海事管理机构申请低一级职务的适任证书。

海事管理机构对通过适任考试的，应当签发其相应的适任证书。

第二十三条　曾在内河船舶、海洋渔业船舶或者军事船舶上任职的人员，具备下列
条件的，可以按照交通运输部海事局的规定申请相应的适任证书：

（一）拟申请证书的等级和职务不高于其在内河船舶、海洋渔业船舶或者军事船舶
上相应的证书等级和职务，其中可以申请的职务最高为大副或者大管轮；

（二）在内河船舶、海洋渔业船舶或者军事船舶上的水上任职资历能够与本规则规
定的海上任职资历相适应，且任职表现和安全记录良好；

（三）参加相应的岗位适任培训，并通过与申请职务相应的理论考试和评估。

第三节　特殊类型船舶船员的特殊要求

第二十四条　拟在油船、化学品船、液化气船、客船、高速船、使用气体或者其他
低闪点燃料船舶等特殊类型船舶或者极地水域船舶上任职的，还应当按照相关规定完成
相应的特殊培训，并取得培训合格证。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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